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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鸣志电器 60372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温治中 王艳

电话 021-52634688 021-526346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电子信箱 dm@moons.com.cn dm@moons.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73,970,923.70 2,758,356,144.69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1,907,029.95 2,180,118,714.11 4.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292,309,092.02 988,405,226.37 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901,784.14 79,308,493.98 6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2,233,821.54 72,559,502.33 6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90,628.75 162,930,976.31 -6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3.88 增加1.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99 0.1906 6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99 0.1906 62.5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3 235,560,000 0 无 0

新永恒公司 境外法人 9.07 37,745,746 0 无 0

刘晋平 境内自然人 3.38 14,04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86 7,734,701 0 无 0

高吕权 境内自然人 1.72 7,138,570 0 无 0

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4,680,000 0 无 0

金寶德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4 3,900,0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3,764,025 0 无 0

应一城 境内自然人 0.76 3,175,789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创造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3,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常建鸣

先生和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常建云先生

为兄弟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2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于2021年0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08月22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

事长常建鸣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营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鸣志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同时，公司也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

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因此，同意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鸣志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度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所涉及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 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按市场

原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未导致资金占用，不损害公司与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增

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的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增加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常建鸣、傅磊、常建云、刘晋平均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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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加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所发生，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增加后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财务数据的比例均较低，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独立性不会受到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

联董事常建鸣、傅磊、常建云、刘晋平对本议案回避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议案所涉及的2021年新增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2,0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不含5%），该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

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度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所涉及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 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按市场原则

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未导致资金占用，不损害公司与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

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本次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因公司2021年业务量较预期增加，同时受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公司

拟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2,000万元。 其中增加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1,900万元，增加向关联方销售商品1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2021年预计金额

[注]

调整后2021年预计

金额

预计增加

金额

上海鸣志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采购 3,700 5,100 1,400

销售商品 300 400 100

常州精锐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采购 1,500 2,000 500

合计 -- 5,500 7,500 2,000

注：2021年4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对公司2021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

了预计。

二、 关联关系和主要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是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法人发生的采购和销售商品的交易。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法人：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由上述第1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3.�由《股票上市规则》第10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4.�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5.�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

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公司关联

法人。

(二)�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鸣志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鸣志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上海鸣志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下属子公司：上海鸣志马特里斯打印设备有限公司，鸣志

精密制造(太仓)有限公司，太仓鸣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Montecavi� S.R.L.及

其控股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3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主要股东：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3.40%股权

法定代表人：常建鸣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鸣嘉路168号1号楼101、201室

经营范围：生产仪用接插件及线束、开关组件，打印头及打印引擎装置，销

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同类商品及零配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精密仪器及零

配件、电子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生产仪用接插件及线束、开关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的

进出口。

上海鸣志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

产人民币24,542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8,269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26,233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837万元。

2.�常州精锐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刘晋平的兄弟刘晋良为常州精锐电机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因此公司与常州精锐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要股东：刘晋良持有90%股权

法定代表人：刘晋良

住所：武进区潞城街道富民路236号

经营范围：电机、电器零配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加工；钣金、风电焊

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电机、电器零配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加工。

常州精锐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

产人民币111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954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1,165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37万元。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履约能力较强，至今为止未发生应付款项形成坏帐的情况，

根据历史交易数据及合理推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议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线束、 转轴及其

他产品零配件，向关联方出售电机及其他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产品。

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参照行业惯例制定和执行。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采购线束等公司主营业务生产所必须的材料， 充分利用了关联

公司生产制造的专业优势，有利于公司控制生产成本，控制产品质量和零件交

货周期。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充分利用了关联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影响力和技术

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交

易定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增加后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占公司财务数据的比例均较低，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独立性

不会受到影响。

报备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28� �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3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2021年08月2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08月22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邵颂一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从各个

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营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鸣志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审议《关于审议〈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

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鸣志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0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梅林 60007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茹 袁勤

电话 021-22866016 021-22866016、55669312（可留言）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济宁路18号 上海市济宁路18号

电子信箱 ir@shanghaimaling.com ir@shanghaimal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694,775,671.17 14,780,480,979.55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2,335,733.33 4,329,411,570.80 2.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831,530,299.34 12,966,613,171.93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509,632.25 347,688,924.10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228,972.18 323,477,880.43 -1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92,122.89 1,041,928,389.88 -11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8.42 减少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9 0.371 -1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6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82 298,386,000 0 无 0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7 55,978,874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兴远

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3.00 28,166,648 0 无 0

卢宇超 未知 1.63 15,263,632 0 无 0

信达国萃股权投资基金 （上海）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20 11,227,902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2 10,528,71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4 6,897,738 0 无 0

郭大维 未知 0.71 6,670,000 0 无 0

郑宋妹 未知 0.39 3,640,200 0 无 0

刘锋 未知 0.39 3,626,18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中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光

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和前十名中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为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07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2021-035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8月17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21年8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金建山、俞秋静、张顼三位监事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建山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经过认真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82条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

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我们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详见2021年8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梅林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

2021-036）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在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详见2021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1-037）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7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2021-034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2021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1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吴坚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2021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梅林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36）

表决结果：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21年8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1-037）

表决结果：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申请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1.9亿元，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及归还金融机构借款，期限不超过3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具体以合

同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公告编号：2021-037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梅林”或“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01号）核准，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

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4,994,33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8.82元，股款合计人民币1,014,249,999.42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共计人民币17,500,000.00元后，公

司实际收到上述A股的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96,749,999.42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4,356,470.09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4年12月8日止全部到位，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62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至项目结项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6,777.16万元，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70,000.00万元，累计收回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万元。

为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于2021年4月12日至4月14日将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

446.27万元（其中尚需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为2,658.49万元，理财收益及银行结息收入与银行手续

费净额1,787.7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并已办理完毕

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注销后实际到账金额为4,448.66万元（含注销时银行结息收入与银行手续费

净额2.39万元）。 鉴于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低于5%，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5%的，可以

免于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意见。

截至 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海梅林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存款余额如下：

企业名称 存放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上海川北支

行

021900050510712 498,374,999.71 0.00 活期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农商银行营业部

501310004010951

77

498,374,999.71 0.00 活期

合计 996,749,999.42 0.00

单位：人民币元

注：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于 2021�年4月12日至4月14日将募集

资金专户内节余金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上海梅林原募投项目“上海市种猪场崇明分场建设项目” 原计划投资18,272.00万元，系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8月11日根据上海梅林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将原定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上

海市种猪场崇明分场建设项目”变更为“与上海农场合资设立新公司并由新公司向上海农场、川东农场

收购种猪及商品猪养殖业务资产” 。 新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36,000.00万元， 上海梅林以现金出资18,

360.00万元，占比51.00%。其中：使用募集资金18,272.00万元，剩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已经上海梅林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5年12月22日，原定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上海市种猪场崇明分场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

为729,244.00元， 同时由于项目变更，2015年12月30日对方企业已归还前期项目投入资金729,244.00

元。

（二）上海梅林原募投项目“‘爱森优选’ 直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 原计划投资19,809.00万元，系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

3月15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为1,930.74万元，尚余募投项目资金17,878.26万元。

上海梅林原募投项目“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 原计划投资1,801.00万元，系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3月15日，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为247.48万元，尚余募投项目资金1,553.52万元。

根据2018年3月15日上海梅林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将前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爱森优选’ 直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 、“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 尚余募投资金投向变更为用

于“光明生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生猪” )41%股权收购项目” 。 光明生猪股权收购项目总投资金额

为22,386.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19,431.78万元，剩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经上海梅林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海梅林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如下：

1、2014年12月25日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2015年1月13日上海梅林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16年1月

6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2015年6月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5年6月24日上海梅林201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使用人民币2.00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16年6月24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2017年10月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2.00亿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计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获得独立董事同意。 上述议案已于2017年10月30日提交上海

梅林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上海梅林于2017年11月17日将上述2.0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上海梅林日常流动资金， 用于上海梅林日常经营所需， 已于2018年7月3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二）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海梅林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均已归还。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8日

附件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1年6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67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7,703.7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96,777.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7.83%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1)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2)(注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3)(注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4)

=(3)-(2)

(注4)

截至期

末

投资进

度(%)

(5)=(3)

/(2)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注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海丰畜牧场建设项目 否

8,

043.0

0

8,

043.0

0

8,

043.0

0

6,

717.09

-1,

325.91

84%

已完

工

-62.

69（注

5）

否 否

2.“爱森优选” 直销连锁门

店拓展项目

是

19,

809.0

0

1,

930.7

4

1,

930.7

4

1,

930.74

100%

已变

更

是

3.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

项目

是

1,

801.0

0

247.4

8

247.4

8

247.40 -0.08 100%

已变

更

是

4. 上海市种猪场崇明分场

建设项目

是

18,

272.0

0

已变

更

是

5. 收购种猪及商品猪养殖

业务

是

18,

272.0

0

18,

272.0

0

18,

272.00

100%

已完

工

-7,

472.3

5

（注

6）

否 否

6. 光明生猪41%股权收购

项目

是

19,

431.7

8

19,

431.7

8

19,

431.78

100%

已完

工

否 否

7.年产5万吨罐头改造项目 否

4,

000.0

0

4,

000.0

0

4,

000.0

0

3,

374.44

-625.56 84%

已完

工

276.0

6

是 否

8.年产4万吨猪肉罐头生产

线(续建2万吨)技改项目

否

7,

554.0

0

7,

554.0

0

7,

554.0

0

6,

967.58

-586.42 92%

已完

工

1,

002.4

0

是 否

9. 食品加工及物流中心二

期工程建设项目

否

11,

546.0

0

11,

546.0

0

11,

546.0

0

11,

425.48

-120.52 99%

已完

工

649.1

1

是 否

10.补充流动资金 否

28,

410.6

5

28,

410.6

5

28,

410.6

5

28,

410.6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9,

435.6

5

99,

435.6

5

99,

435.6

5

96,

777.16

-2,

658.49

-5,

607.4

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1.上海市种猪场崇明分场建设项目：新项目同样能达到为公司提高种猪及商品猪自

养比例，保证种源质量，完善产业链布局的目的，且预计新增产能远大于旧项目，因

此，变更该项目为“收购种猪及商品猪养殖业务项目” 。

2.“爱森优选” 直销连锁门店拓展项目：受到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影响，门店初始投资

成本不断增加，且原有门店续租租金大幅提升，涨幅约在15%-50%，导致门店的扩

张速度放缓；同时，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基金缴费标准的上升使门店人力成

本增长幅度达到30%-40%，影响了门店的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原因，使得该募投项

目未达到计划进度。 公司已变更该项目为 “光明生猪有限公司41%股权收购项

目” 。

3.96858仓储物流技术改造项目：项目物流仓库的原址因临近外环，今后将规划为

高架景观绿化，公司被告知因此原因不能再续租。 由于该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已变更该项目为“光明生猪

有限公司41%股权收购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详见本报告五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已于 2021年4月12日至4月14日将募集资金账户节余金额44,462,726.25元

（其中尚需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为26,584,928.57元， 理财收益及银行结息收

入与银行手续费净额合计17,877,797.68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已办理募集资

金专户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使用其他情况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以一、二级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投入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不含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1,787.78万元。

注5： 海丰畜牧场建设项目因受猪周期及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本期实现效益-62.69万

元，项目累计收益达到预期

注6：光明生猪41%股权收购项目因受猪周期及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本期实现效益-7,

472.35万元，项目累计收益达到预期。

附件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1年6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1)

截至期末

计划

累计投资

金额(2)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3)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4)=(3)/

(2)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注1)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收 购 种

猪 及 商

品 猪 养

殖业务

上海市种

猪场崇明

分场建设

项目

18,

272.00

18,

272.00

18,

272.00

100

2015年9

月

-7,

472.35

（注2）

否 否

光 明 生

猪 41%

股 权 收

购项目

“爱森优

选” 直销

连锁门店

拓展项目

19,

431.78

19,

431.78

19,

431.78

100

2019年6

月

否 否

96858仓

储 物 流

技 术 改

造项目

合计

37,

703.78

37,

703.78

37,

703.78

100.00

-7,

472.35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收购种猪及商品猪养殖业务：完善全产业链布局。 项目实施完成后，上海梅林每年拟

新增2.1万头种猪和4.9万头商品猪的养殖产能。 通过新建种猪场，阶段性提高上海梅林

种猪及商品猪自养比例，保证种源质量，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提高上海梅林盈利能力。

2.光明生猪41%股权收购项目：进一步完善全产业模式，在光明生猪目前规划的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出栏生猪130万头。 通过对上游养殖资源的把控，抵御生

猪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食品安全和品质。

3.�光明生猪与梅林畜牧同为上海梅林的控股子公司，且均以生猪养殖为主要业务。

为合理配置资源，理顺光明生猪与梅林畜牧的关系，对光明生猪与梅林畜牧进行重组，

经上海梅林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组后上海

梅林持股41%。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1：“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2：光明生猪41%股权收购项目因受猪周期及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本期实现效益-7,

472.35万元，项目累计收益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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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五号———食品制造》第十四条相关规定，现

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同期 同比变动

罐头 96,417.32 87,998.28 9.57%

牛羊肉 738,000.61 718,251.25 2.75%

猪肉产业链 320,803.68 312,036.43 2.81%

综合食品 72,439.80 57,921.36 25.07%

其他 55,491.62 120,454.00 -53.93%

合计 1,283,153.03 1,296,661.32 -1.04%

2、主营业务分渠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别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同期 同比变动

直营 268,560.95 245,076.17 9.58%

分销 968,001.53 939,977.26 2.98%

其他 46,590.55 111,607.89 -58.26%

合计 1,283,153.03 1,296,661.32 -1.04%

3、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同期 同比变动

中国地区 763,821.57 779,090.45 -1.96%

海外地区 519,331.46 517,570.87 0.34%

合计 1,283,153.03 1,296,661.32 -1.04%

二、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家

区域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数量

中国地区 1863 -79

海外地区 809 -189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8日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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